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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室 運動設施科＿ 

轄管運動場地認養作業   標準作業程序 

(一)流程圖 
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轄管運動場地認養作業SOP流程

申請單位提送認養計畫及附件

是

審查認養計畫是否合格

召開評選會議進行評選

決定第1序位認養單位

開始

公告轄管運動場地認養
(前期認養契約到期前4個月

進行公告事宜。)

否

通知申請單位補件

如該場地有優先申請對象時，該對象為第1序位
認養單位;如無優先申請對象時依評分最高位者
為第1序位申請單位。

與認養單位簽約
如第1序位認養單位不願簽約逕向次序位認養單
位辦理簽約事宜。

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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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說明表 
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業務標準作業程序（SOP）說明表 

項目編

號 

設 3.2 

項目名

稱 

轄管運動場地認養作業標準作業流程 

承辦人

員 

運動設施科同仁 

相關單

位 

本局運動設施科、本府水利局 

辦理時

間 

2 年辦理 1 次 

辦理期

程 

認養期間屆滿前 4 個月至完成認養單位簽約進行管理評核作業後結案 

注意事

項 

場地認養的目的在於將本局所屬場館委託專業民間團體認養，有效結合民間力量

提供在地服務，藉以推廣各級種類活動或賽事進行，提升本市體育能見度，以確

保所屬場館於認養後能提升場地使用頻率（Frequency），且能即時整理場地永續經

營(Manage)。 

有關法

令 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運動場地認養單位評選實施計畫。 

辦理方

式 

(一) 每年期約滿前 4 個月於本局網站進行公告轄管運動場地認養。 

(二) 各申請單位將認養計畫提送本局審查，如申請單位為優先申請對象，需於認

養契約期滿前 3 個月提出申請。 

(三) 確認申請單位認養計畫是否合格。 

(四) 審查認養計畫合格後，召開評選會議並由申請單位進行簡報。 

(五) 確認申請單位認養計畫評選是否為第 1 序位。 

(六) 如第 1 序位單位不願簽約時，與次序位申請單位簽定認養契約。 

控制重

點 

(一) 審查認養計畫書，申請單位備文檢附認養計畫書送本局核辦，申請資料如有

缺漏，應通知申請單位限期完成補正，如經初審文件格式或資格不符者，應

予以退件。 

(二) 簽核認養計畫，申請單位資格及提送認養計畫書經初審合格者，應即依場地

認養申請評核表進行審核，新認養單位與續認養單位採不同評核標準，續認

養單位應將前一年度認養考核結果納入評核。 

(三)使用表單及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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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運動場地認養評分表 

評選委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評選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

場地名稱：  項次編號：  

認養單位：  

 評選項目 評選參考指標 評   分 
審查 

意見 

1 
組織運作 

(15%) 

組織章程、負責人、聯絡人編組表 

  
定期召開會務會議、會員管理 

過去曾舉辦過之活動、與其他團體之互動 

配合臺北市政府或場地管理機關辦理活動之情形 

2 
場地維護計畫 

(30%) 

場地維護管理組織編制 

  場地維護管理方式 

承諾場地管理機關協助改善設施設備之項目 

3 
財務計畫 

(15%) 

經費來源 
  

認養期間預計投入場地維護成本及費用編列 

4 
活動計畫 

(15%) 

活動行事曆 

  
賽事規模及水準 

增加球隊或運動人口計畫 

活動行銷推廣計畫、活動媒體宣傳計畫 

5 
認養效益 

(15%) 

提升本市運動水準 

  

提升場地環境美化 

提高本市運動參與人口、運動觀賞效益 

推廣本市健康城市之形象效益 

過去認養績效 

6 
簡報及答詢

(10%) 

簡報準備情形 

  
答詢內容 

      總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分 

備註：各評選項目審查意見欄得免填。 

http://www.law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.jsp?LawID=P05I3003-20040625

